
 

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

关于2018年度能力验证补测样品领取的通知 

 

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： 

按《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开展 2018年度检验检测机构能

力验证工作的通知》（豫质监认发［2018］171号）文件要求，由河

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组织实施的车用乙醇汽油、车用柴油、水、

复混肥料（复合肥料）能力验证项目已于 2018年 8 月中旬完成初测

工作。根据省局文件要求，部分检验检测机构需要参加补测工作（详

见豫质监认函字〔2018〕12号文件）。我院定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

-31 日发放补测样品，请各有关检测机构按时领取补测样品、参加

补测工作。凡应参加而未参加的，视为补测结果不满意。现将补测

的详细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能力验证补测费用 

1、车用柴油能力验证的补测费用为 1000元； 

2、水能力验证的补测费用为 800元； 

3、复混肥料(复合肥料)能力验证的补测费用为 800 元。 

二、付费方式 

1、现金支付：领取样品时现场交付。 

2、刷卡：领取样品时现场进行刷卡缴费。 

3. 银行转账 

汇款至以下账户，持汇款凭证领取样品，开具发票。 

开户名称：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



 

开 户 行：交行郑州顺河路支行 

账    号：411062100010149009775 

注意：务必在汇款凭证用途栏中填写：XXXX 能力验证项目 

三、付费地点 

采用现金支付或刷卡付费的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请在郑东新区

国家质检中心郑州综合检测基地 E2楼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一

楼业务服务大厅收费窗口缴纳补测费用。 

四、样品领取方式 

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持付款凭证和样品领取人的有效身份证件

（工作证或单位证明材料）领取补测样品。如需要代领的，则同时

携带代领证明材料，方可领取样品。 

五、补测样品的领取 

2018 年 8 月 30 日-31 日到郑东新区国家质检中心郑州综合检

测基地 E2楼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一楼业务服务大厅领取。 

地址：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与白佛南路交叉口东北角。 

联系电话： 

1、 车用柴油：0371-89933227，13526776718、13643824221； 

2、 水：0371-89933252、89933259、13103858182、13643806510、    

15038335762； 

3、 复混肥料：0371-89933225、13663004022、15003999662。 



 

 


